梁河县勐养镇各村委会村务公开事项清单
勐养镇各村委会明确议事决策内容凡涉及村级重大事务和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事项应提交村党组织研究讨论，纳入“必须议”的范畴，并按照“四议两公开”决策实施。实施“四议两公开”的村级重大事项包括：
（一）制定、修改本村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财务收支计划和执行情况报告；
（三）本村建设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
（四）本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集体经济组织财各收支预算草案、今年决策报告及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分配方案，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资产的处理（议定集体资产资源处置方案）；
[bookmark: _GoBack]（五）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发包和租赁方案、集体所有土地征收征用以及各项补偿费使用和宅基地分配方案；
（六）集体重大投资、举债项目，以及超过乡(镇) 统一确定数额的大额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开支；
（七）决定本村聘用人员和享受补贴人员的报酬标准；
（八）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的承包方案、所需劳务及劳务补贴标准;集体企业政制、承包、发包方案；
（九）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规范议事决策程序：
村级重大决策事项决策必须严格按照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四个决策程序依次开展，未经村党组织提议的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上一环节讨论事项未获通过的不得进入下一环节，确保议事决策过程不偷步、不漏步。决议事项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
实施结果公开。村务开监督人员审核审查实施结果。决策事项实施完成3 天内，要利用多种渠道向全体村民进行公开并接受群众评议，公开时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涉及资金收支的，一并将账目收支情况进行公开。对收集到的意见，村委会3 天内给子解答。对村委会解释答复不满意或村委会不能解决的问题，村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审核，把审核结果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表决结果作为村级最终处理结果。
